
1 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
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实施细则 
 

根据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

工作的意见》文件精神，为依法保障我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

务教育权利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小学入学程序和条件 

2025年经开区小学入学使用“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

台”，对每一个适龄儿童的入学途径和方式全程记录。 

（一）入学程序 

1.符合在经开区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，须在规定时间通过

“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”中的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”

端口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，按照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确定的学

校服务范围免试就近入学。 

2.根据学位供给情况和户籍、房产、居住年限等因素，积

极稳妥推进以登记入学为主，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

学方式，形成更加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学规则。 

3.联合工委、管委会各机构共同审核入学资格，特别是合

法稳定工作、实际居住条件的审核，严格审核过道房、车库房、

空挂户情况。 

（二）入学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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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实际居住在经开区范围且具有经开区范围户籍的适龄儿

童（2019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）。 

2.本市非经开区范围户籍且实际居住地址（凭适龄儿童法

定监护人的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公租房租

赁合同”）在经开区范围的适龄儿童。 

3.长期在经开区范围工作、居住的本市户籍无房家庭，具

备连续在经开区范围单独承租并实际居住3年以上（截至2025年

8月31日）且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登记备案，夫妻一方在经开区

范围合法稳定就业3年以上（截至2025年8月31日）的适龄儿童。 

4.实际居住在经开区范围且按本市户籍对待的适龄儿童：

（1）经开区工委组织人事部认定的台胞子女；（2）经开区工

委组织人事部认定的华侨子女；（3）国家或北京市博士后管理

部门认定的在京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子女；（4）符合随军进京

落户条件正在办理随军手续的现役军人子女；（5）父母一方为

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；（6）父母一方持有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

的适龄儿童。 

5.通过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“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

年在经开区中小学就读审核”的适龄儿童。 

6.经开区范围内在建在售住宅小区，完成建设工程竣工验

收备案且实际入住后，符合经开区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，由经

开区社会事业局协调入学。 



3 

7.超龄儿童（2018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）入学，须持相关

材料到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审核，审核合格确认后方可进行信息

采集和入学。 

二、初中入学程序和条件 

2025年经开区初中入学使用“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

台”，对每一个适龄少年的入学途径和方式全程记录。 

（一）入学程序 

1.初中入学采用对口直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。

经开区范围小学六年级本市户籍毕业生和通过“非本市户籍适

龄儿童少年在经开区中小学就读审核”的非本市户籍毕业生，

由所在学校指导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按规定时间完成初中入学

相关操作。 

2.一贯制学校小升初直升初中部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

一小学（亦庄镇第一中心小学）对口升入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

术开发区学校初中部；北京亦庄实验小学对口升入北京亦庄实

验中学初中部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（亦庄镇第二中

心小学）在河西区学区三所中学（北京亦庄实验中学、人大附

中亦庄新城学校、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）多校划片入学。 

3.北京小学大兴分校亦庄学校2025年本市户籍毕业生和通

过“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经开区中小学就读审核”的毕

业生在河西区学区三所中学（北京亦庄实验中学、人大附中亦

庄新城学校、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）多校划片入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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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申请回经开区范围升初中的非经开区范围小学毕业生根

据户籍、房产等因素在经开区范围内多校划片入学。 

（二）入学条件 

1.本市户籍、按本市户籍对待及通过“非本市户籍适龄儿

童少年在经开区中小学就读审核”的经开区范围小学毕业生。 

2.已经办理回经开区范围升入初中手续的外区及外省市小

学毕业生。 

 

附件：1.经开区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时间安排表 

2.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经开区中小学就读审核

程序及标准 

3.经开区小学服务范围 

 

 

 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

2025年 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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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经开区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 
入学工作时间安排表 

 

时  间 工作内容 

4月30日前 完成小学毕业生信息核对 

5月1日起 
开通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, 

进行入学政策宣传 

5月6日至5月31日 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 

5月8日至5月14日 
受理回户籍所在区或家庭实际居住地 

所在区初中入学申请、审核、登记 

6月6日至6月9日 民办小学报名 

6月12日前 民办学校派位录取 

6月14日至6月15日前 各小学审核入学相关材料 

7月3日 小升初派位录取 

7月上旬 各小学和初中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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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
在经开区中小学就读审核程序及标准 
 

经开区建立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材料

（1.在京务工就业材料；2.在京实际住所居住材料；3.北京

市居住证；4.全家户口簿，以下简称“所需材料”）联合审

核工作机制，统筹所需材料审核工作。经开区工委、管委会

各机构依据职责和审核标准审核所需材料。 

一、审核程序 

（一）相关部门联合审核 

1.在京务工就业材料由社会事业局、行政审批局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分别审核。签有劳动合同的由社会

事业局审核；个体工商户由行政审批局审核。缴纳社会保险

情况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审核。 

2.在京实际住所居住材料由开发建设局和土地储备与建

设服务中心共同审核。 

3.《北京市居住证》由北京市公安局审核。 

4.全家户口簿由北京市公安局审核。 

5.超龄儿童少年是否已在原籍入学由社会事业局审核。 

（二）街道办事处及镇人民政府受理复核确认申请 

1.集中受理时间：5月9日至5月23日之间的工作日9:00-

11:30,13:30-18: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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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受理地点及范围 

荣华街道办事处地址：经开区地盛北街一号北工大软件

园8号楼 

受理范围：林肯公园（住宅）、新康家园、听涛雅苑、

梅园小区、大雄城市花园、管委会宿舍、博客雅居、东晶国

际、金泰公寓、一品亦庄、一栋洋房、鹿鸣苑、长新花园别

墅、浉城百丽、卡尔生活馆、金地格林小镇、上海沙龙、大

雄郁金香舍、中央公馆、国锐金嵿（住宅）以及国融国际AB

座5层及以上。 

博兴街道办事处地址：经开区博兴八路22号 

受理范围：观海苑、海棠苑（含公租房）、泰河园二里

一区（住宅）、亦园、京海雅苑（中海京叁號院）、亦城茗

苑（公租房）、博客雅苑（公租房）、鹿海园五里（公租

房）、赢海庄园、中芯花园、通泰国际公馆（住宅）、经开

壹中心（住宅）、汀塘小区（含公租房）、禧瑞天著、亦城

文园（公租房）、亦城景园（公租房）、亦城科创家园（公

租房）、定海园一里至三里（含公租房、租房、二手房）、

臻林雅苑、融岸雅苑。 

亦庄镇审核地址：亦庄镇教委西门（物美超市亦庄泰河

园停车场出口内） 

受理范围：贵园北里、贵园东里、贵园南里、燕景佳园、

广德苑、瀛景园、星岛假日、星岛嘉园、富源里、莱茵河畔、

米兰天空，泰河园一里、泰河园三里、泰河园四里一区1-4

号楼、泰河园七里、鹿海园一里、鹿海园三里、泰河园一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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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区1-4号楼、Dear Villa、天宝园二里（原大粮台地区）、

境界。 

瀛海镇审核地址：金茂悦社区服务站（北区）（金茂悦

北区南门东50米） 

受理范围：鹿海园五里（租房、二手房）、南海家园一

里至七里（租房、二手房）、金茂悦家园（含公租房）、亦

庄悦家园、金茂逸家园（含公租房）、亦庄逸家园（含公租

房）、海梓嘉园（含公租房）、金域东郡、亦城亦景家园、

和悦华锦、金麟府、金隅学府、亦城亦禧家园、文澜苑、海

庭雅园、北雅嘉苑。 

3.咨询电话： 

经开区社会事业局：67887651、56420072 

荣华街道办事处：67837829 

博兴街道办事处：89028531 

亦庄镇教委：67866100 

瀛海镇教委：69271308 

4.携带所需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 

（三）审核结果告知 

审核结果合格的，将以短信方式发送至审核申请人提交

申请时所填写的手机号码，审核结果不合格的均通过电话方

式反馈给申请人。 

二、审核标准 

（一）在京务工就业材料审核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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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申请人及其配偶均须提供在经开区范围务工就业材

料。 

1.审核申请人或配偶受雇于用人单位的，应提供经开区

范围内企业有效期内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，用人单位营业

执照副本复印件。 

2.审核申请人或配偶为个体工商户的，应提供在经开区

范围内注册的营业执照、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。 

3.审核申请人或配偶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的，应提供在经

开区范围内注册的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或营业执照原

件及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；为股东或合伙人的，应提供在

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备案文件原件及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。 

审核申请人及其配偶均须提供自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

3月31日期间在经开区正常连续缴纳社会保险的社会保险个

人权益记录。 

（二）在京实际住所居住材料审核标准 

在经开区实际住所居住材料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审核申请人或其配偶在经开区范围内自有住房（截至

2025年8月31日前购买的住宅）且正式入住的，应提供《房

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；尚未取得《房屋所有权

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的，提供商品房买卖网签合同、购

房发票（密码刮开）原件及复印件、入住证明。 

2.审核申请人或其配偶在经开区范围内租住房屋的，提

交审核时应提供规范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、房主《房屋所有

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原件或商品房买卖网签合同及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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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发票、房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学位占用知情同意书等

有关证明材料。所租房屋应为住宅性质（截至2025年8月31

日，租期及出租房屋纳税证明均应满三年且在住房租赁监管

平台登记备案）。住所应适宜居住，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的安

全，必要时提供安全责任书。 

租住单位公房的，应提供单位房管部门开具的住房证明

及相关材料。 

租住经开区范围内公租房的，应提供单位与公租房管理

部门签订的公租房租赁合同以及个人与单位签署的公租房租赁

合同。 

租住商业用房、办公用房、地下室、半地下室、吵闹街面

商铺用房、危房等非住宅性质房屋的证明无效。转租的公租房、

军产房等租房证明无效。 

（三）全家户口簿审核标准 

适龄儿童少年年龄符合当年入学规定，户口簿上年龄与

出生证明上年龄应保持一致。 

（四）北京市居住证审核标准 

1.截至2025年4月30日，审核申请人及其配偶均须连续持

有北京市公安局制发的北京市居住证，且居住证在有效期内。

要求在经开区范围内居住已满三年。 

2.北京市居住证地址与在经开区实际住所居住材料地址

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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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经开区小学服务范围 
 

一、学校服务范围 

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： 

林肯公园（住宅）、新康家园、听涛雅苑、梅园小区、

大雄城市花园、管委会宿舍、博客雅居、东晶国际、金泰公

寓、一品亦庄、一栋洋房、鹿鸣苑、长新花园别墅、浉城百

丽、卡尔生活馆、赢海庄园、金地格林小镇、上海沙龙、大

雄郁金香舍、中央公馆、中芯花园、国锐金嵿（住宅）、

Dear Villa、天宝园二里（原大粮台地区）、境界等小区居

民子女。 

北京亦庄实验小学： 

瀛海镇南海家园一里、南海家园二里、南海家园三里、

南海家园四里、南海家园五里、南海家园六里、南海家园七

里等七个社区内（含亦庄镇宝善村）回迁居民子女、鹿海园

五里回迁居民子女、亦城亦景家园、海梓嘉园（含公租房）、

金域东郡等小区居民子女。 

北京市建华实验亦庄学校： 

通泰国际公馆（住宅）、经开壹中心（住宅）、汀塘小

区（含公租房）、禧瑞天著、亦城文园（公租房）、亦城景

园（公租房）、亦城科创家园（公租房）、定海园一里至三

里（公租房）、臻林雅苑、融岸雅苑等小区居民子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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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海园一里、定海园二里、定海园三里三个小区符合经

开区入学条件的回迁居民子女。 

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： 

观海苑、海棠苑（含公租房）、泰河园二里一区（住

宅）、亦园、京海雅苑（中海京叁號院）、亦城茗苑（公租

房）、博客雅苑（公租房）、鹿海园五里（仅公租房）等小

区居民子女。 

人大附中亦庄新城学校： 

金茂悦家园（含公租房）、亦庄悦家园、金茂逸家园

（含公租房）、亦庄逸家园（含公租房）、和悦华锦、金麟

府、金隅学府、亦城亦禧家园、文澜苑、海庭雅园、北雅嘉

苑等小区居民子女。 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（亦庄镇第一中心小学）： 

贵园北里、贵园东里、贵园南里、燕景佳园、广德苑、

瀛景园、星岛假日、星岛嘉园、富源里、莱茵河畔、米兰天

空等小区居民子女。 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（亦庄镇第二中心小学）： 

泰河园一里、泰河园三里、泰河园一里二区1-4号楼、

泰河园四里一区1-4号楼、泰河园七里、鹿海园一里、鹿海

园三里等小区居民子女。 

二、多校划片范围 

原则上在学区范围内多校划片入学。学位不足时，在经

开区范围内多校划片入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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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融国际AB座5层及以上、定海园一里至三里二手房、

南海家园一里至七里二手房、鹿海园五里二手房等小区居民

子女，执行多校划片入学。经开区范围内其他住宅小区，自

2023年1月1日起交易或取得的二手房全部实行多校划片入学。 

 


